
沈阳市绥沈线吴家桥拆除重建养护工程施工
中标候选人公示

项目编号：202521010012164797

项目名称 沈阳市绥沈线吴家桥拆除重建养护工程

项目编号 202521010012164797

标段（包）名称 沈阳市绥沈线吴家桥拆除重建养护工程施工

标段（包）编号 202521010012164797001

公示开始日期 2025 年 06月 11日 公示结束日期 2025年 06月 16日

标段（包）性质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

提出异议的渠道

和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规定，投

标人或其它利害关系人对该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招标

人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日内作出书面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

停招标投标活动。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或者应当收到答复之日

起 10日内持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向招

标投标监督部门提出投诉。

发布媒介 辽宁省招标投标监管网、辽宁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沈阳市交通运输局

其他公示内容

监督部门
沈阳市交通运输局招标工作监督

与管理办公室
项目来源 非辽宁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监督部门联系人 雷先生 监督部门电话 024-23907897

招标人 沈阳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邮箱 glghzlh@126.com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108号

联系人 张先生 电话 024-23895058

招标代理机构 辽宁新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邮箱 lnxinda2021@163.com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丽岛路42-1号

联系人 罗先生、冯女士 电话 024-83737721

1. 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序号 中标候选人名称 分数 投标报价 质量

总 供货/服务/

特许经营/工 

期(日历天)

1 北镇市幽州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93.74 7950000.00元
标段工程验收的质

量评定：合格
123

2 辽宁长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91.28 7984565.00元
标段工程验收的质

量评定：合格
123

3 阜新市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0 8288840.00元
标段工程验收的质

量评定：合格
123



2. 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经理（负责人）情况

序号 中标候选人名称

项目经

理（负

责人）

姓名

相关证书名称及编号

1 北镇市幽州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鲍洪雨
[二级注册建造师·公路工程](辽

221212107982)

2 辽宁长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巍
[二级注册建造师·公路工程](辽

2212023202311608)

3 阜新市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马伟
[二级注册建造师·公路工程](辽

221121341881)

3. 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序号 中标候选人名称 响应情况

1 北镇市幽州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2 辽宁长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3 阜新市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盖章)













沈阳市绥沈线吴家桥拆除重建养护工程

中标候选人公示

沈阳市绥沈线吴家桥拆除重建养护工程施工招标评标工作于 2025 年 06 月

10 日在沈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结束，现将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排序、

名称、预期中标价、企业资质、质量要求、安全目标、工期情况、投标文件中的

企业业绩、主要人员证书信息，以及被否决投标的投标人名称、否决依据和原因

公示如下：

中标候选人排序、名称、预期中标价、企业资质、质量要求、安全目标、工期情

况：

推荐意见 1 2 3

中标候选人

名称

北镇市幽州公路工程

有限公司

辽宁长龙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阜新市公路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预期中标价

（元）
7950000.00 7984565.00 8288840.00

企业资质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

质量要求
标段工程验收的质量

评定：合格

标段工程验收的质量

评定：合格

标段工程验收的质量

评定：合格

安全目标

1.安全目标：杜绝较

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

任事故，减少一般事

故，力争零责任事故

杜绝较大及以上安全

生产责任事故，减少

一般事故，力争零责

任事故

杜绝较大及以上安全

生产责任事故，减少

一般事故，力争零责

任事故

工期

（日历天）
123 123 123



北镇市幽州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人员信息汇总

序

号

拟任

职务
姓名 证书类型 证书编号

个人业绩信息

编

号
项目合同名称

完工

年月

1
项目

经理
鲍洪雨

建造师

安全证

辽

221212107982

辽交安

B21G01355

1

抚顺市黑大线

(欢喜岭桥、长春

屯桥、大沙沟

桥)、傅桓线(袁

庙桥)桥梁拆除

重建养护工程

2024

-10-

6

2

2
项目

总工
郎红 职称证 00261679 1

北镇市幽州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企业业绩信息

序号 项目合同名称 委托人 建设地点 交工年月

1

抚顺市黑大线(欢喜

岭桥、长春屯桥、大

沙沟桥)、傅桓线(袁

庙桥)桥梁拆除重建

养护工程

抚顺市交通运

输发展服务中

心

抚顺市境

内 2024-10-6

2

3

...



辽宁长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要人员信息汇总

序

号

拟任

职务
姓名 证书类型 证书编号

个人业绩信息

编号 项目合同名称
完工

年月

1
项目

经理
张巍

二级建造师

注册证书

辽

221202320231

1608

1

岫岩县 2024

年农村公路危

桥改造工程(一

标段)施工

2024

-11

2

3

...

2
项目

总工
刘飞 职称证 183065048

1

2

3

...

辽宁长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企业业绩信息

序号 项目合同名称 委托人 建设地点 交工年月

1

岫岩县 2024 年农村

公路危桥改造工程(一

标段)施工

岫岩满族自治县交通

运输事务中心
岫岩县

2024-11

2

3

...



阜新市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主要人员信息

序

号

拟任

职务
姓名 证书类型 证书编号

个人业绩信息

编号 项目合同名称
完工

年月

1
项目

经理
马伟

二级建造师

证

辽

221121341881

1

阜新市京沈线

务欢池桥危桥

拆除重建专项

养护工程

2022

年 9

月

2

阜新市奈北线

旧庙大桥拆除

重建专项养护

工程施工

2023

年

10

月

交安 B证
辽交安

B17G00605
3

2
项目

总工
陈秀荣 工程师 00265272 1

阜新市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企业业绩信息

序号 项目合同名称 委托人 建设地点 交工年月

1

阜新市京沈线务欢池

桥危桥拆除重建专项

养护工程

阜新市交通运

输事务服务中

心

阜新市阜

蒙县境内 2022 年 9 月

2

阜新市奈北线旧庙大

桥拆除重建专项养护

工程施工

阜新市交通运

输事务服务中

心

阜蒙县奈

北线 2023 年 10 月

3

......

被否决投标的投标人名称、否决依据和原因：沈阳浩瑞通道桥工程有限公司

所提供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无效，不满足招标文件评标办法 2.1.1、2.1.3 形

式评审与响应性评审标准第（5）条的规定，经评标委员会讨论一致决定该投标

人未通过初步评审，无法参与后续评审。

中标候选人公示期为 2025 年 06 月 11 日-2025 年 06 月 16 日，投标人或其

他利害关系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是指除投标人以外的、与招标项目或者招标活动



有直接和间接利益关系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对本招标项目的评标结果有

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提出。超过时效的异议、或异议书

的内容及签字盖章不完整的异议，招标人有权不予受理。

异议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2）

异议人为非投标人的，应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其为其他利害关系人；（3）被异议

人的名称、地址；（4）具体、明确的异议事项；（5）与异议事项相关的请求及

主张；（6）必要的法律法规依据；（7）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

异议书的签字盖章：异议人是法人的，异议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

代表签字并盖章；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提出异议的，异议书必须由其主要负责人

或者异议人本人签字，并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本次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

定的，可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 10 日内向监督部门投诉。未按规定提出异

议或者未提交已提出异议的证明文件的投诉、或超过时效的投诉、或投诉书的内

容及签字盖章不完整的投诉、或属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第十二条所述情形之一的投诉，监督部门将不予受理。

投诉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1）投诉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2）

投诉人为非投标人的，应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其为其他利害关系人；（3）被投诉

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4）投诉事项的基本事实；（5）异议的提出

及招标人答复情况；（6）相关请求及主张；（7）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

投诉书的签字盖章：投诉人是法人的，投诉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

代表签字并盖章；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提出投诉的，投诉书必须由主要负责人或

者投诉人本人签字，并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投诉人缺乏事实根据或者法律依据进行投诉的、或者有证据表明投诉人捏造

事实、伪造材料的、或者投诉人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的，监督机构

将不予受理，并对恶意投诉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投诉人责任。

监督部门：沈阳市交通运输局招标工作监督与管理办公室

单位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108 号



邮编：110005

联系人：雷先生

电 话：024-23907897

招标人：沈阳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108 号

邮编：110005

联系人：张先生

电 话：024-23895058

招标代理：辽宁新达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丽岛路 42-1 号

邮 编：110005

联 系 人：罗先生、冯女士

联系电话：024-83737721、15242098332

邮 箱：lnxinda20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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